
國立屏東大學科學傳播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原則 

104 年10 月28 日本系104 學年度第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4 年11 月18 日理學院104 學年度第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 年 1 月 12 日本校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年 4 月 20 日本系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 年4 月27 日理學院104 學年度第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年 3月 2日 本系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暨系課程會議通過 

110年 3月 17日 109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理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5年 5月 5日 114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5年 5月 13日 114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理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一、為強化學生理論與實務之聯結，增加學生實務經驗，依據本校「校外實習課程實

施辦法」及「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規定，訂定科學傳播學系（以下簡稱本系）

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二、本系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得成立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委員會設置要點另

訂之。 

三、校外實習學生、年級及申請時段： 

（一）實習學生： 

1.大學部學生，需選修本系「產業實習（選修，9學分）」課程。 

2.碩士班學生，需選修本系「產業實習（選修，2學分）」課程。 

其選課與停修，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二）實習年級： 

大學部三年級下學期至四年級上學期；研究所一年級下學期至二年級上學

期。 

（三）申請時段： 

欲修習產業實習學生須於 3月及 9月提出申請。 

四、學生實習單位以與本校簽訂產學合作合約書之廠商或經本系審核通過之相關企業

為原則。學生校外實習之工作性質須與本系專業相關。 

五、實習申請流程： 

  （一）學生填具校外實習申請表、實習機構基本資料、校外實習合約書（視各實

習機構實際需求予以修正）、家長同意書、個別實習計畫。 

  （二）校外實習合約書一式三份，由實習機關、實習學生及本系存查。 

六、實習評核： 

  （一）由實習機構依據學生實習表現及出席狀況，並提供實習成績考核表做為考

核之依據。 

  （二）學生與實習後 1 週內繳交實習日誌、實習心得，供實習輔導教師做為考核



之依據。 

  （三）評核總成績：實習機構考核占百分之七十、實習輔導教師占百分之三十。 

七、實習輔導教師： 

  （一）由系上教師擔任，並召開行前說明會，說明實習計畫。 

  （二）實習輔導教師應於學生實習期間進行輔導，並評量學生之實習成果。 

  （三）實習輔導教師應於實習期間實地訪視學生，每學期至少 2 次，以瞭解學生

校外實際情況，協助學生處理生活環境及相關問題，並填寫學生校外實習

訪視紀錄表。 

八、學生因病或其他原因無法參與校外實習時，需向實習機構辦理請假手續；如遇重

大情事，需提前終止實習，應向系辦提出申請通過後，通知實習機構及家長。 

九、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應辦妥相關保險事宜。除屬有給薪者由實習機構辦理勞、

健保及勞工退休金提撥外，校外實習期間之意外傷害險由學校經費支應之；其他

因實習另外衍生之費用，以由學生支付為原則。 

十、學生在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相關規定，不得遲到早退，或擅自離開實習單

位，如因故需請假者，須向實習單位主管人員辦理請假手續。 

十一、校外實習學生及實習單位各項資料如有更動，應於一個星期內主動告知本系辦，

如職場遇任何問題，應主動聯繫實習課程任課老師或系辦協助。 

十二、校外實習期間，學生行為除受實習單位約束外，並應遵守校規之規範。如遇情

節重大情事、違反實習單位規範或可歸責於學生之事項，經實習課程任課老師與

業界查證屬實者，得提前終止實習，並通知學校及家長處理。 

十三、本作業原則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十四、本作業原則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科學傳播學系 

 


